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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「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補助學校辦理藝術團隊活動經費

實施計畫」乙份(如附件)，有意申請學校請依說明辦理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補助學校辦理藝術團隊活動經費

實施計畫」辦理(本局104年4月21日南市教社字第1040397

105號函諒達)。

二、本案提報107年度學校辦理藝術團隊活動經費實施計畫期

間為106年12月1日(星期五)至106年12月20日(星期三)止，

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，視同放棄。

三、本案提報計畫時需檢附「申請計畫書」、「臺南市政府教

育局補助或委辦經費概算表」、「審查檢核表」及相關佐

證資料或相片(含相關說明)。

四、相關補助原則、項目及所需檢附文件請詳閱附件實施計畫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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